
拖拉机灯具喇叭后视镜EAC认证TR CU 031/2012

产品名称 拖拉机灯具喇叭后视镜EAC认证TR CU 031/2012

公司名称 沃泰认证服务（苏州）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惠路88
号环球财富广场1幢803室（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0512-63369271 18015477703

产品详情

1.本海关联盟技术法规是根据2010年11月18日白俄罗斯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技术法规
共同原则协定制定的。

2.制定本海关联盟技术法规的目的是在海关联盟关税区内建立对轮式和履带式农林拖拉机和拖车的统一
要求，强制实施和履行；确保在海关联盟共同关税区内流通的轮式和履带式农林拖拉机和拖车的自由流
通。

3.如果拖拉机和拖车采用了海关联盟其他技术法规，对拖拉机和拖车提出了要求，则拖拉机和拖车必须
符合适用于它们的海关联盟技术法规的要求。

第1条范围

一、本海关联盟技术规定适用于不论原产国新制造、进口的轮式和履带式农林拖拉机（以下简称拖拉机
）及其拖车（以下简称拖车），在海关联盟共同关税区内自由流通。

海关联盟的这项技术规定适用于设计时速至少为6公里/小时的拖拉机和拖车。

本技术法规的要求也适用于影响其安全的新制造和进口的拖拉机和拖车零部件部件（以下简称部件），
与拖拉机和拖车在海关联盟关税区放行流通的，不论原产国的均受海关联盟本技术法规要求管制。管制
部件清单在本海关联盟技术法规的附录1中给出。

海关联盟这项技术规定不适用于：

拖拉机和拖车以个人订单以及个人创意的单独制造的；

本海关联盟技术法规生效前在海关联盟关税区内流通、使用、运行或修理的拖拉机和拖车。

2.海关联盟的这项技术法规规定了对拖拉机、拖车及其部件的要求，旨在保护人类生命和健康、财产、



环境保护，并防止在其目的和安全方面误导消费者（用户）的行为。

第2条定义

第3条市场流通规则

1.符合TR CU 031/2012海关联盟本技术规定以及其他适用的海关联盟技术规定，经海关联盟确认符合本海
关联盟技术法规第6条，以及适用于它们的海关联盟其他技术法规的拖拉机、拖车及零部件允许在欧亚联
盟在市场上流通。

2、拖拉机、拖车及零部件未确认符合海关联盟本技术法规要求的，不得在海关联盟成员国市场上打上产
品流通EAC标志，不得在市场上流通。

3.海关联盟成员国市场上未标有统一EAC标志的拖拉机、挂车及零部件不得在市场上流通。

第4条安全要求

1.拖拉机和拖车的设计必须确保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安全。

2.拖拉机和拖车的类别和类型分类见海关联盟技术法规附录3。

3.T1、T2、T3、T5、C类（C4除外）拖拉机和R类拖车的安全要求清单，以及建立安全要求和控制方法的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标准UN ECE标准和法规，在本海关联盟技术法规附录4表4.1中给出。

4、T4、C4类专用拖拉机的安全要求清单，以及建立安全要求及其控制方法的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标
准UNE CE标准和法规，见海关联盟技术法规附录4表4.2.

5.本海关联盟技术法规附件4中对拖拉机和拖车的安全要求见本海关联盟技术法规附件5。

第5条确保符合安全要求

1.拖拉机和挂车符合海关联盟的本技术法规，通过直接满足其要求和满足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
ECE标准和规则的要求，以及附录4和5中的要求来确保满足海关联盟的这项技术规定。

通过直接满足其要求以及满足本海关联盟技术法规附录1中给出的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标准和
法规的要求，确保拖拉机和拖车零部件符合海关联盟本技术法规的要求。

2.符合性评估（认证）所需的拖拉机和拖车的控制方法在欧洲经济委员会UN
ECE标准和海关联盟技术法规附录4中规定。

符合性评估（认证）所需的组件控制方法在UN
ECEUNECE标准和法规中规定，该标准和法规列在海关联盟本技术法规的附录1中。

第6条符合性确认（EAC认证）-EAC certificate

1.拖拉机、挂车或零部部件在投放到海关联盟市场前必须经过EAC认证（EAC
certificate），确保符合海关联盟本技术法规的安全要求。

符合性EAC认证（EAC certificate）是根据海关联盟委员会批准的《海关联盟技术法规符合性评估（认证
）标准方案应用程序条例》的方案进行的（以下简称-委员会）。



为符合性EAC认证（EAC
certificate）的拖拉机和拖车按类别和类型分类，请参见海关联盟技术法规的附录3。

海关联盟技术法规的附录1中给出了需要单独进行符合性EAC认证（EAC certificate）的零部件的清单。

如果拖拉机或拖车的制造商是仅供应给其自己的装配厂的部件的制造商，海关联盟技术法规附录1中规定
的零部件的符合性EAC认证（EAC
certificate）是根据认证机构和认可测试实验室（中心）出具的测试报告签发符合性认证证书。

拖拉机和挂车的整机认证测试只有在根据本条第1款第5款的测试结果为合格或海关联盟本技术法规附录1
所列零部件全部有EAC合格证书（EAC certificate）时才能进行。

2.拖拉机、拖车或零部件必须采取符合性EAC认证（EAC certificate）形式采用方案1c、3c、4c进行。

3.拖拉机、拖车或批量生产的零部件的EAC认证(EAC
certificate)应该根据方案1c进行。拖拉机、拖车或零部件由制造商（制造商的授权代表）提交认证申请。

对于一批词的拖拉机、拖车或零部件的认证按3c方案进行，单件产品EAC认证（EAC certificate）——按4
c方案进行。在海关联盟共同关税区内制造的一批拖拉机、拖车或零部件（单件）由制造商（制造商授权
代表人）申请，一批拖拉机、拖车或零部件（单件）进口到海关联盟共同关税区的商品由进口商或制造
商（制造商的授权人）代表进行申请。

4.拖拉机、拖车或零部件的EAC认证由海关联盟认证机构和认可认证的测试实验室进行。

用于认证目的的测试由海关联盟EAC认证机构和认可测试实验室（中心）进行。

5.在进行拖拉机、拖车或零部件EAC认证（方案1c、3c、4c）时：

5.1.制造商（制造商授权代表人），进口商向认证机构申请认证时应该提供一套拖拉机、拖车或零部件的
文件，确认拖拉机、拖车或部件符合海关联盟技术法规安全要求，其中包括：

拖拉机或拖车的技术说明。技术说明应包含完成符合性证书申请所有必要信息。技术说明的形式在海关
联盟技术法规的附录2中给出。技术说明还应包括具有符合性证书的零部件清单，并说明这些UNECE证
书的编号和有关根据UNECE法规获得型式批准的信息；

与组件整体相关的基本设计文件（技术规范、技术说明、总布置图、规范）（认证零部件时）；

操作文件；

本海关联盟技术法规附录4表4.1和4.2中规定的拖拉机和拖车安全要求清单中的拖拉机或拖车的特性或标
准清单；

合同（供应协议）或运输文件（对于一批次拖拉机、拖车或零部件（单个产品）（方案3c、4c）

可以提交以下材料作为证据：

由经认可的测试实验室（中心）根据海关联盟技术法规附录4表4.1和表4.2针对个别要求出具的测试报告
；根据UNECE法规有关型式批准的证书和报告；

5.2.制造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生产过程稳定，并确保制造的拖拉机、拖车或零部件符合海关联盟本技
术法规的要求；



5.3.认证机构井下符合性的评估（认证））：

5.3.1.进行抽样（样品）；

5.3.2.通过确定其特征与海关联盟技术法规1条规定的特征、海关联盟技术法规第4条规定的规定以及文件
列于本条第5款第5.1项的；

5.3.3.将拖拉机、拖车或部件的样品发送到经认可的测试实验室（中心）进行测试，确保符合海关联盟本
技术法规的安全要求；

5.3.4.分析生产状态-工厂审核（方案1c）。

如果制造商具有经认证的拖拉机、挂车或零部件的生产或开发生产ISO9001/TS质量管理体系，则评估该I
SO9001/TS体系，确保经认证的拖拉机、挂车或零部件的稳定生产符合海关联盟技术法规要求的能力；

5.3.5.拖拉机、拖车或部件样品的测试结果以及对生产状态的分析（工厂审核结果）总结；

5.3.6.以海关联盟委员会批准的统一形式颁发符合性EAC证书（EAC
certificate），并附有符合性EAC证书（EAC certificate）的附件，其中包含拖拉机或拖车的技术说明。连续
生产的牵引车、挂车或零部件的EAC合格证（EAC certificate）有效期为5年；

对于一批次牵引车、挂车或零部件（单个产品）EAC合格证（EAC
certificate）的有效期不设定，但EAC合格证（EAC certificate）会表明该批次产品的显着特征-
识别号、合同信息（供应协议）或其他信息；

5.4.制造商（制造商的授权代表）、进口商：

5.4.1.在海关联盟成员国的市场上使用产品流通EAC标志；

5.4.2.完成符合性确认后，为牵引车、拖车或部件生成一套文件，其中包括：

本条第5款第5.1项规定的文件；测试报告（s）；

生产状况分析结果（工厂审核）；EAC合格证（EAC certificate）；

5.5.认证机构进行符合性的评估（认证）是通过在认可的测试实验室（中心）测试样品和分析生产状态-
工厂审核（方案1c）对认证的拖拉机、拖车或零部件进行检查控制。

6.拖拉机、拖车或部件的一套文件必须存放在海关联盟成员国境内，确保：

批量生产的拖拉机、拖车或零部件——从这些拖拉机、拖车或零部件停止生产（终止）之日起制造商（
制造商的授权代表）至少保存10年；

一批拖拉机、拖车或部件——来自制造商（制造商授权代表）、进口商，自该批次一款产品的销售之日
起保存至少10年。

7.文件包必须：

以俄语和国家（海关联盟成员国）的国家语言进行，但须遵守国家（海关联盟成员国）立法的相关要求
；



这些文件在国家监管当局有要求的时候应该提供给他们

第7条海关联盟成员国市场上产品流通EAC标志

1、符合海关联盟本技术法规安全要求并通过海关联盟本技术法规第6条规定的符合性确认的拖拉机、挂
车及零部件在海关联盟成员国市场上流通必须打上EAC标志。

2.海关联盟成员国市场上产品流通EAC标志是在拖拉机、拖车或部件在市场上流通之前进行的。

3.海关联盟成员国市场上产品流通EAC标志以任何方式使用在每辆拖拉机和拖车或制造商的铭牌（标记
铭牌）上，以在其整个使用寿命期间提供清晰清晰的图像。也在拖拉机和拖车所附的操作文件中给出。

4.零部件EAC标志，海关联盟成员国市场上产品流通的EAC标志必须直接标识于每个零部件上（如果技术
可能）和包装上和在随附的操作文件中给出它。

用零部件E-mark标志相当于在海关联盟成员国市场上标记产品EAC标志。如果零部件有批准E-
mark标志，则不需要在海关联盟成员国市场上使用EAC标志。

5.拖拉机、拖车或部件在符合海关联盟所有适用于其的技术法规要求的情况下，才可以在海关联盟成员
国市场上使用EAC标志。

第8条保障条款

1.海关联盟成员国有义务采取一切措施限制、禁止在海关联盟共同关税区内的拖拉机、挂车和零部件流
通，当遇到拖拉机、挂车和零部件不符合海关联盟技术法规安全要求时候应该能够并从市场上撤出（召
回）。

附件1：“关于农林拖拉机和拖车的安全”（TR TC
031/2012）的海关联盟技术规定要求的拖拉机或拖车部件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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